
 

 

 

 

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张涛 

 

 

服务协议 

 

 

 

 



本协议乃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订立。 

订约方：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

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安研路 66 号 142 栋
（以下简称“董事”）。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1. 委任及职责

在本协议所载条款规限下，本公司同意委任执行董事，而董事同意受聘为本公

司的执行董事。

董事被聘用为本公司的董事之任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

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倘若董事获连任，本协议则继续有效。

2. 董事的基本责任

董事谨此向本公司承诺，于委任期间内，将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职责，

以保障及促进本集团利益。

3. 董事之服务

董事须：

(1) 投入时间、注意力及技能，以履行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

责；

(2) 于履行该等职责及行使该等权力时，遵守及履行所有由董事会不

时制订或作出而属合理及合法的决议、规则及指示；

(3) 承诺并保证遵守及履行一切香港上市规则（包括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公司条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它所有相关法律或规则

所载的有关约束及义务规定，并承诺遵守及履行《江苏泽景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所有适用法律规

定；及

(4) 于任何时间就履行该等职责向董事会作出适时及全面的汇报（应

要求须以书面汇报）。



4. 薪酬及补偿 

(A) 阁下不会于获委任期间自本集团收取董事薪酬。 

(B) 董事将可获支付于进行本集团事务时合理产生的实付开支（包括差旅开

支），但须按董事会可能规定的合理形式提供开支证据。 

5. 终止委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辞职生效时，委任终止。本公司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委任，而毋须向董事

作出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协议中可以向董事行使的权利

（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 法律及司法权区 

(A) 本协议在各方面须受中国法律监管就据此诠释。 

(B) 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1) 若协议双方因本协议产生或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

仲裁。 

(2)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

请仲裁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且仲裁机构受理后，对方必须

接受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4)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作证，本协议已于上文所列日期正式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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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张波 

服务协议 



本协议乃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订立。 

订约方：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

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张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池南路 

286 号万科金域曲江 22 号楼 1 单元 501 室（以下简称“董事”）。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1. 委任及职责

在本协议所载条款规限下，本公司同意委任执行董事，而董事同意受聘为本公

司的执行董事。

董事被聘用为本公司的董事之任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

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倘若董事获连任，本协议则继续有效。

2. 董事的基本责任

董事谨此向本公司承诺，于委任期间内，将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职责，

以保障及促进本集团利益。

3. 董事之服务

董事须：

(1) 投入时间、注意力及技能，以履行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

责；

(2) 于履行该等职责及行使该等权力时，遵守及履行所有由董事会不

时制订或作出而属合理及合法的决议、规则及指示；

(3) 承诺并保证遵守及履行一切香港上市规则（包括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公司条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它所有相关法律或规则

所载的有关约束及义务规定，并承诺遵守及履行《江苏泽景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所有适用法律规

定；及

(4) 于任何时间就履行该等职责向董事会作出适时及全面的汇报（应

要求须以书面汇报）。



4. 薪酬及补偿 

(A) 阁下不会于获委任期间自本集团收取董事薪酬。 

(B) 董事将可获支付于进行本集团事务时合理产生的实付开支（包括差旅开

支），但须按董事会可能规定的合理形式提供开支证据。 

5. 终止委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辞职生效时，委任终止。本公司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委任，而毋须向董事

作出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协议中可以向董事行使的权利

（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 法律及司法权区 

(A) 本协议在各方面须受中国法律监管就据此诠释。 

(B) 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1) 若协议双方因本协议产生或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

仲裁。 

(2)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

请仲裁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且仲裁机构受理后，对方必须

接受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4)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作证，本协议已于上文所列日期正式签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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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ZHANG Bo (;I;.;!^.)
Position: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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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范鑫 

服务协议 



本协议乃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订立。 

订约方：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

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范鑫，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业辉路 600 弄 

56 号（以下简称“董事”）。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1. 委任及职责

在本协议所载条款规限下，本公司同意委任执行董事，而董事同意受聘为本公

司的执行董事。

董事被聘用为本公司的董事之任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

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倘若董事获连任，本协议则继续有效。

2. 董事的基本责任

董事谨此向本公司承诺，于委任期间内，将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职责，

以保障及促进本集团利益。

3. 董事之服务

董事须：

(1) 投入时间、注意力及技能，以履行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

责；

(2) 于履行该等职责及行使该等权力时，遵守及履行所有由董事会不

时制订或作出而属合理及合法的决议、规则及指示；

(3) 承诺并保证遵守及履行一切香港上市规则（包括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公司条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它所有相关法律或规则

所载的有关约束及义务规定，并承诺遵守及履行《江苏泽景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所有适用法律规

定；及

(4) 于任何时间就履行该等职责向董事会作出适时及全面的汇报（应

要求须以书面汇报）。



4. 薪酬及补偿 

(A) 阁下不会于获委任期间自本集团收取董事薪酬。 

(B) 董事将可获支付于进行本集团事务时合理产生的实付开支（包括差旅开

支），但须按董事会可能规定的合理形式提供开支证据。 

5. 终止委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辞职生效时，委任终止。本公司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委任，而毋须向董事

作出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协议中可以向董事行使的权利

（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 法律及司法权区 

(A) 本协议在各方面须受中国法律监管就据此诠释。 

(B) 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1) 若协议双方因本协议产生或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

仲裁。 

(2)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

请仲裁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且仲裁机构受理后，对方必须

接受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4)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作证，本协议已于上文所列日期正式签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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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胡滨 

服务协议 



本协议乃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订立。 

订约方：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

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胡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唐延北路 1 栋 

1 单元 13001 室（以下简称“董事”）。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1. 委任及职责

在本协议所载条款规限下，本公司同意委任非执行董事，而董事同意受聘为本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董事被聘用为本公司的董事之任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

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倘若董事获连任，本协议则继续有效。

2. 董事的基本责任

董事谨此向本公司承诺，于委任期间内，将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职责，

以保障及促进本集团利益。

3. 董事之服务

董事须：

(1) 投入时间、注意力及技能，以履行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

责；

(2) 于履行该等职责及行使该等权力时，遵守及履行所有由董事会不

时制订或作出而属合理及合法的决议、规则及指示；

(3) 承诺并保证遵守及履行一切香港上市规则（包括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公司条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它所有相关法律或规则

所载的有关约束及义务规定，并承诺遵守及履行《江苏泽景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所有适用法律规

定；及

(4) 于任何时间就履行该等职责向董事会作出适时及全面的汇报（应

要求须以书面汇报）。



4. 薪酬及补偿 

(A) 阁下不会于获委任期间自本集团收取董事薪酬。 

(B) 董事将可获支付于进行本集团事务时合理产生的实付开支（包括差旅开

支），但须按董事会可能规定的合理形式提供开支证据。 

5. 终止委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辞职生效时，委任终止。本公司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委任，而毋须向董事

作出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协议中可以向董事行使的权利

（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 法律及司法权区 

(A) 本协议在各方面须受中国法律监管就据此诠释。 

(B) 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1) 若协议双方因本协议产生或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

仲裁。 

(2)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

请仲裁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且仲裁机构受理后，对方必须

接受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4)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作证，本协议已于上文所列日期正式签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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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由天宇  

 

 

服务协议 

 

 

 

 



本协议乃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订立。 

订约方：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

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由天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万象新天 418 号楼 

901 室（以下简称“董事”）。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1. 委任及职责

在本协议所载条款规限下，本公司同意委任非执行董事，而董事同意受聘为本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董事被聘用为本公司的董事之任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

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倘若董事获连任，本协议则继续有效。

2. 董事的基本责任

董事谨此向本公司承诺，于委任期间内，将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职责，

以保障及促进本集团利益。

3. 董事之服务

董事须：

(1) 投入时间、注意力及技能，以履行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

责；

(2) 于履行该等职责及行使该等权力时，遵守及履行所有由董事会不

时制订或作出而属合理及合法的决议、规则及指示；

(3) 承诺并保证遵守及履行一切香港上市规则（包括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公司条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它所有相关法律或规则

所载的有关约束及义务规定，并承诺遵守及履行《江苏泽景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所有适用法律规

定；及

(4) 于任何时间就履行该等职责向董事会作出适时及全面的汇报（应

要求须以书面汇报）。



4. 薪酬及补偿 

(A) 阁下不会于获委任期间自本集团收取董事薪酬。 

(B) 董事将可获支付于进行本集团事务时合理产生的实付开支（包括差旅开

支），但须按董事会可能规定的合理形式提供开支证据。 

5. 终止委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辞职生效时，委任终止。本公司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委任，而毋须向董事

作出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协议中可以向董事行使的权利

（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 法律及司法权区 

(A) 本协议在各方面须受中国法律监管就据此诠释。 

(B) 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1) 若协议双方因本协议产生或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

仲裁。 

(2)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

请仲裁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且仲裁机构受理后，对方必须

接受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4)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作证，本协议已于上文所列日期正式签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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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郑诗赢  

 

 

服务协议 

 

 

 

 



本协议乃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订立。 

订约方：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

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郑诗赢，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路 155 
号（以下简称“董事”）。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协议如下： 

1. 委任及职责

在本协议所载条款规限下，本公司同意委任非执行董事，而董事同意受聘为本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董事被聘用为本公司的董事之任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

任期届满后可以连选连任。倘若董事获连任，本协议则继续有效。

2. 董事的基本责任

董事谨此向本公司承诺，于委任期间内，将尽力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职责，

以保障及促进本集团利益。

3. 董事之服务

董事须：

(1) 投入时间、注意力及技能，以履行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

责；

(2) 于履行该等职责及行使该等权力时，遵守及履行所有由董事会不

时制订或作出而属合理及合法的决议、规则及指示；

(3) 承诺并保证遵守及履行一切香港上市规则（包括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公司条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所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香

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它所有相关法律或规则

所载的有关约束及义务规定，并承诺遵守及履行《江苏泽景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所有适用法律规

定；及

(4) 于任何时间就履行该等职责向董事会作出适时及全面的汇报（应

要求须以书面汇报）。



4. 薪酬及补偿 

(A) 阁下不会于获委任期间自本集团收取董事薪酬。 

(B) 董事将可获支付于进行本集团事务时合理产生的实付开支（包括差旅开

支），但须按董事会可能规定的合理形式提供开支证据。 

5. 终止委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辞职生效时，委任终止。本公司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委任，而毋须向董事

作出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协议中可以向董事行使的权利

（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6. 法律及司法权区 

(A) 本协议在各方面须受中国法律监管就据此诠释。 

(B) 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1) 若协议双方因本协议产生或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

仲裁。 

(2)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

请仲裁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且仲裁机构受理后，对方必须

接受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3)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4)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董事及本公司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特此作证，本协议已于上文所列日期正式签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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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张宁波 

监事服务协议 



本合同于 2026 年 3月13日由下列双方签订：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越路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张宁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樱花二路万科

城二期2栋1单元802室（以下简称“监事”）。 

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职责 

1.1 乙方向甲方承诺遵守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它中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甲方的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及公司制定的其

他与监事会或监事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内部守则、本合同、甲方的股东大会的

合法决议及监事会的合法决议，履行其监事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

定的补救措施，且本合同及乙方职位概不得转让。乙方向甲方的每位股东承诺，

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第二条 违约及仲裁 

2.1 由本合同所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由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

争议未能在其发生后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则本合同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仲

裁。 

2.2 甲乙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a)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请仲裁

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后，对方必须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

进行仲裁。

(b)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c)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甲乙双方均具约束力。

第三条 合同生效 

3.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合同，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甲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 附则 



 

4.1 乙方的任期、辞职、免职、报酬、津贴、薪酬、保密责任等均适用于中国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及公司制定的

其他与监事会或监事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内部守则的规定。 

4.2 合同是关于乙方亲自提供服务的协议，因此，乙方在本合同中的各项权利、利

益、义务、责任等均不得转让、让与、或委托予任何第三方（乙方书面委托甲方

其它监事代为出席甲方监事会则不在此限）。 

4.3 非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本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增添、删减、或修改本合同任

何条款。 

4.4 本合同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其存在不应损及本合同各条款的含义与解

释。 

4.5 本合同所称的中国法律包括中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监管机构制定的法令

、法规、规定、规范意见、规则、决定等法律文件以及原机关对其所颁布或制

定的法律文件作出的任何修改或变更。 

4.6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保护和管辖。 

4.7 本合同的若干条款若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定或裁定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该判定

或裁定并不会损及本合同其它条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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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肖江玉 

监事服务协议 



 

本合同于 2026 年 3月13日由下列双方签订：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肖江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进化

西胡同委 389组（以下简称“监事”）。 

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职责 

1.1 乙方向甲方承诺遵守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它中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甲方的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及公司制定的其

他与监事会或监事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内部守则、本合同、甲方的股东大会的

合法决议及监事会的合法决议，履行其监事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

定的补救措施，且本合同及乙方职位概不得转让。乙方向甲方的每位股东承诺，

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第二条   违约及仲裁 

2.1 由本合同所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由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

争议未能在其发生后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则本合同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仲

裁。 

2.2 甲乙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a)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请仲裁

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后，对方必须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

进行仲裁。 

(b)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c)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甲乙双方均具约束力。 

第三条   合同生效 

3.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合同，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甲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   附则 



 

4.1 乙方的任期、辞职、免职、报酬、津贴、薪酬、保密责任等均适用于中国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及公司制定的

其他与监事会或监事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内部守则的规定。 

4.2 合同是关于乙方亲自提供服务的协议，因此，乙方在本合同中的各项权利、利

益、义务、责任等均不得转让、让与、或委托予任何第三方（乙方书面委托甲方

其它监事代为出席甲方监事会则不在此限）。 

4.3 非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本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增添、删减、或修改本合同任

何条款。 

4.4 本合同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其存在不应损及本合同各条款的含义与解

释。 

4.5 本合同所称的中国法律包括中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监管机构制定的法令

、法规、规定、规范意见、规则、决定等法律文件以及原机关对其所颁布或制

定的法律文件作出的任何修改或变更。 

4.6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保护和管辖。 

4.7 本合同的若干条款若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定或裁定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该判定

或裁定并不会损及本合同其它条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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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13 日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 

 

单超 

 

 

监事服务协议 

 

 



 

本合同于 2026 年 3月13日由下列双方签订： 

(1)  江苏泽景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汽车工业园天越路

3 号汽车电子产业园 1 栋（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2) 单超，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133弄 3号楼

3303 室（以下简称“监事”）。 

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职责 

1.1 乙方向甲方承诺遵守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它中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甲方的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及公司制定的其

他与监事会或监事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内部守则、本合同、甲方的股东大会的

合法决议及监事会的合法决议，履行其监事职责，并同意甲方将享有公司章程规

定的补救措施，且本合同及乙方职位概不得转让。乙方向甲方的每位股东承诺，

其将遵守及履行甲方公司章程规定其对股东应尽的责任。 

第二条   违约及仲裁 

2.1 由本合同所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由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

争议未能在其发生后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则本合同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仲

裁。 

2.2 甲乙双方同意以下条款： 

(a) 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申请仲裁

者将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后，对方必须在申请者选择的仲裁机构

进行仲裁。 

(b) 如申请仲裁者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则任何一方可以按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的证券仲裁规则的规定请求该仲裁在深圳进行。 

(c)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对甲乙双方均具约束力。 

第三条   合同生效 

3.1 双方或其授权代表于首页所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合同，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甲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   附则 



 

4.1 乙方的任期、辞职、免职、报酬、津贴、薪酬、保密责任等均适用于中国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及公司制定的

其他与监事会或监事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内部守则的规定。 

4.2 合同是关于乙方亲自提供服务的协议，因此，乙方在本合同中的各项权利、利

益、义务、责任等均不得转让、让与、或委托予任何第三方（乙方书面委托甲方

其它监事代为出席甲方监事会则不在此限）。 

4.3 非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本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增添、删减、或修改本合同任

何条款。 

4.4 本合同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其存在不应损及本合同各条款的含义与解

释。 

4.5 本合同所称的中国法律包括中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监管机构制定的法令

、法规、规定、规范意见、规则、决定等法律文件以及原机关对其所颁布或制

定的法律文件作出的任何修改或变更。 

4.6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保护和管辖。 

4.7 本合同的若干条款若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定或裁定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该判定

或裁定并不会损及本合同其它条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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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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